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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
劳务费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我院劳务费的发放管理，规范管理流程,明确

发放范围和标准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劳务费，包括： 

（一）院外专家学者来院作学术报告、讲座、培训，参加评

估、评审、答辩等工作而产生的授课费、咨询费和评审费。 

（二）临时、短期雇佣外部人员（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

24 小时）完成临时性工作而产生的劳务酬金。 

（三）按照有关规定或惯例，为参与我院公共事务以及期刊

出版等相关的编辑、审稿等工作的非院内在编职工（院内在编是

指已在我院领取固定劳务酬金）发放的劳务酬金。 

（四）为参与研究生论文评审答辩、研究生授课等工作发放

的劳务酬金。 

（五）为在我院工作的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

访问学者、返聘人员、项目聘用人员等发放的劳务酬金(包括社会

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)。 

第二章 预算与审批 

第三条 研究组产生的劳务费由研究组负责申请预算，应在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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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项目经费预算书中列明；职能部门产生的劳务费由人事教育部

负责汇总申请预算；涉及我院公共事务、期刊编辑等专项经费开

支的劳务费预算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申请预算。 

发放劳务费应严格按照预算执行，未申请预算的，不得发放。 

第四条 研究组产生的劳务费，根据列支的项目由项目管理部

门负责审批；职能部门产生的劳务费，由预算申请部门按照批复

的预算审批执行。 

在我院工作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、返聘人员、项目

聘用人员等发放的劳务酬金，按我院人员所属部门管理权限进行

审批。 

第三章 劳务费标准 

第五条 授课费标准 

（一）院外专家授课费(税后)标准：院士和全国知名专家，

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；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相当水平

人员，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；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相

当水平人员，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；其他人员授课费参照上

述标准执行。授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 学

时计算； 

（二）院内专家授课费(税前)标准：每学时 300 元，每半天

最多按 4 学时计算； 

（三）对于来我院的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的授课费，根据

国际惯例或同行惯例，提供说明并经主管部门和主管院领导批准

后，可适当提高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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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咨询费和评审费标准 

（一）专家咨询费和评审费(税后)标准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

人员标准为 1500-2400 元/人天；其他专业人员标准为 900-1500

元/人天；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，可按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

专家咨询费和评审费标准上浮 50%执行。 

会期 

组织形式 

半天 
不超过两天

 

(含两天) 
超过两天 

会议 

按照本办法所

规定标准的

60%执行。 

按照本办法

所规定的标

准执行。 

第一天、第二天：按照

本办法所规定的标准

执行； 

第三天及以后：按照本

办法所规定标准的 50%

执行。 

现场访谈

或者勘察 

按照上述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费和评审费

相关标准执行。 

通讯 
按次计算，每次按照本办法所规定标准的 20-50%

执行。 

（二）工作人员 

第七条 由我院公共事务、研究生教育、期刊编辑等专项经费

列支的劳务酬金，由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标准，

经主管院领导批准后执行。 

第八条 研究生、博士后劳务酬金标准，按国家、中科院和我

院有关规定执行；访问学者、返聘人员、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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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标准，以及临时、短期雇佣外部人员劳务酬金标准，参照同行

惯例或地方同等从业人员平均水平，由其工作所在部门确定，并

承担产生的相关费用(包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)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中的劳务费标准，如国家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

管理办法或要求，按新的管理办法或要求执行。 

第四章 支付管理 

第十条 劳务费支出应写明具体事项，如“XXX 授课费”、“XXX

咨询费”、“XXX 评审费”,不能简单填写“劳务费”。发放劳务

费应列明发放人员所在单位、职务职称、证件号码等。 

第十一条 支付给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、返聘人员、项

目聘用人员的劳务酬金，经审批后，根据相关协议或合同按月发

放,不单独报销。 

第十二条 发放劳务费应采用银行转账方式，将酬金划转至收

款人指定的本人银行账户中，原则上不采用现金形式发放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三条 下列情况下，院内在编职工不得领取劳务酬金： 

（一）凡属个人岗位职责、部门职责范围内完成的工作； 

（二）我院发文聘任的各类专项工作委员会(小组),其成员在

履行咨询、评审等工作职责或义务时完成的工作； 

（三）由我院组织的仅有院内在编职工参加的咨询、评审、

评估等工作； 

（四）院领导、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不能以任何名义在行政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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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的活动中，领取专家咨询费、评审费等； 

（五）院领导不能领取我院组织的各类评优奖励(科研奖励除

外)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能领取本部门组织的各类评优奖励。 

第十四条 下列情况院内在编职工领取的工作酬金需列入绩

效工资中发放： 

（一）为在履行日常工作职责之外参与我院有科研项目经费

支持的咨询、评审、评估等科研活动的院内在编职工发放的工作

酬金； 

（二）按照有关规定或惯例，为参与我院公共事务以及期刊

出版等相关的编辑、审稿等工作的院内在编职工发放的工作酬金。 

第十五条 劳务费发放的真实性由用人部门和经办人员负责。

劳务费发放的合法性、合理性由审批职能部门负责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有明确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事教育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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